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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 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
———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许博洋　周 由　孙懿贤

摘要: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

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

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功能性 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

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

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

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

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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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警察信任问题作为研究警民关系的核心概念,受到许多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

注,警察信任逐渐成为衡量警察绩效及其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诚然,作为和平年代的守护者,警察的

工作重心已不再局限于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打击惩处,警民关系建设日益成为公安机关多元化职责任务的

重中之重,而警察信任正是纵贯警民关系评价体系的核心课题.警察信任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多重影

响,警察自身态度与行为、公众人口学变量及其社会学特征等元素,也被学者证实了对于警察信任的显著

预测和解释能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实证文献较为分散地从“公众角度”“警察行为角度”与
“情境角度”探究其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忽视了由“上位理论”视域系统地归纳各研究角度之于警察信

任的作用机理.
从某种程度上讲,“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贴近警察传统职能,代表着警察信任领域中的少

数理论性概念,为上位理论的发展与革新提供了基础原料.本研究旨在为理解中国警察信任作用机

制的理论层面做出两点具体贡献:第一,植根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需求与文化语境,打破西方关于两

模型互相对立的理论立场,提出关于提高中国警察信任的“功能性 表达性模型”.第二,基于“功能性

表达性模型”的理论架构,进一步探究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调节机制,在系统性整合警察

信任理论框架的同时,尽可能地丰富影响该框架的情境性因子,以期多角度、多层次地为提高中国警

察信任的政策措施提出建议,达到全面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目的.

一、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一)警察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警察信任代表了公众的一种集体性支持倾向,是一项公众将警察视作社会所需的有效建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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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态度①.警察信任经常被视为公安机关服务职能的体现,它还是当今世界用来评价警察行为

合法性②与工作绩效的核心指标③.由于公众对警察的信任水平会给公安工作效能与合法性判断提

供一种潜在标准,因此那些对警察信任程度较高的公众在面对警察执法时,会表现出较高的配合性;
而警察信任水平低的个体除了执法配合意愿低之外,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违法犯罪群防群治中也

表现出更低的参与程度④.
警察信任之于社会凝聚力与道德信仰的重要意义,使其成为国际犯罪学界的一项重要内生变量,

诸多警务研究领域学者尝试从科际整合、个体差异、社会结构等视角探寻影响警察信任的直接或间接

因子.整体而观,当下警察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第一,聚焦于“公众角

度”的研究范式;第二,基于“警察行为角度”的研究范式;第三,致力于讨论有关结构性变量对警察信

任影响的“情境角度”研究范式.迄今为止的文献为学界理解与深挖警察信任概念内核贡献了研究脉

络与学术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研究“理论建构不充分”与“变量统合性不足”的弊端是比较明

显的,割裂化的分析模式无益于构建警察信任分析框架的研究规范.因此,如何基于上位理论,统合

现有研究中有关警察信任的核心解释因子,搭建变量模型内部的衔接机制,无疑具备了重要的理论创

新与政策推动意义.
(二)功能性模型、表达性模型与警察信任

近年来,学者在理论层面将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划分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模型,即“功能性模型”与
“表达性模型”⑤.功能性模型认为,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主要来源于警察预防、打击、治理犯罪的功能

性职能,将警察对于公众安全感的维护视为主要期望.如果警察未能满足上述功能性期望,公众会认

为警察没有尽到职责,从而降低对于警察的支持和信任.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对标了警务领域的

“责任机制范式”⑥,该模式认为警察对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承担主要责任,而这种职务行为的表

现决定了公众对其信任的水平.表达性模型认为,公众对警察的信任更多地取决于警察对维护社区

凝聚力与公众生活质量的整体表现.换言之,公众期望警察角色不能仅局限于违法犯罪的打击者层

面,更希望其成为邻里关系与高品质生活的维护者.表达性模型的观点在一些基于社会解组理论的

研究中同样得到了支持,即生活满意度或普遍信任度低下的社区居民会表现出更高的不公平认知感

与对警察的不满情绪⑦.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的对立性使得现存文献在考察二者时常常呈现出

明显的割裂性特征,平行化变量关系下的统计显著意义在解决现实警察信任、警民关系等问题时往往

缺乏可操作性,甚至造成主次颠倒、舍本逐末的认知偏误.所以,如何将功能性模型和表达性模型耦

合,使之在服务于新时代中国警务实践中发挥理论价值,这对于警察形象塑造与警民关系建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犯罪学理论整合趋势的发展,具有上位统领价值的功能性与表达性概念近年来逐渐被国际

警务领域学者引入警察信任的归因模型之中.但二者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对警察信任的影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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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然存在情境差异.在一项基于英国犯罪调查的研究中发现,当控制了表达性模型的相关变量(非
正式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力)之后,功能性模型(犯罪恐惧感)远小于表达性模型对于警察信任的解释

度①.而后,一项基于中国八大城市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功能性模型(居民安全感)对警察信任的影

响程度显著低于表达性模型变量(社区信任、居委会信任)②.然而,当功能性模型中纳入被害经历变

量时,功能性模型对警察信任的影响程度则会显著上升.例如,杰克逊等人发现,被害经历对警察信

任的影响力完全接近于表达性模型变量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力③.由此不难看出,在理论层面相互对

立的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并未得到警务实证领域的趋同性结论支持,而这一学术争议的存在,也
为系统地进行理论融合与模型修正提供了正当性.不同于美国偏向于功能性警务主导的“犯罪零容

忍”政策与英国侧重于构建表达性警务为核心的“警力最小化”政策④,中国择取了功能性与表达性职

能并行的警务理念与实践模式,公众不仅期望警察可以有效打击犯罪、降低犯罪率,更期望警察能起

到维护社区凝聚力与提高生活品质的作用.申言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两模型对警察信任的影

响机制,应充分考虑警务模式的独特性.因此,为解决前述现实问题并突破研究瓶颈,本文将被害经

历与犯罪恐惧感作为功能性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将普遍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作为表达性模型中的解释

变量,以深度挖掘两种模型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
(三)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与警察信任

本文将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作为功能性模型的两个指标变量.被害是“犯罪”在被害人学领域

中的对应概念,指的是特定时空条件下被害人、被害事件所表现出的与犯罪发生有关的外部形态和联

系的总和、概括与抽象⑤.作为一项可能会发生在社会中所有个体身上的消极体验,被害经历可能给

当事人造成幸福感低下、抑郁、应激障碍等不良影响⑥.犯罪恐惧感是指公众对社会安全或可能发生

的犯罪、被害的主观感受或意识反映⑦.被害经历除了破坏个体的生活质量外,还会使人们更加惧怕

犯罪,犯罪学界常把被害经历视为一项引起犯罪恐惧的核心变量.
近几十年来,被害与犯罪恐惧感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广大犯罪学学者的重视,有关犯罪学实证研究

均得出了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显著相关的结论⑧,并发现在控制了各类常见社会人口学变量后,被
害经历依然会显著提升个体的犯罪恐惧感⑨,并显著降低其社会信任感.如一项纵向研究表明,过去

一年内的被害经历会提升个体抽象(整体安全)与具体(特定恐惧)双重层面的犯罪恐惧感.同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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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具有显著影响①.研究发现,具
有被害经历的个体对警察和执法机构的态度比未遭受被害的个体更为消极②,而拥有较少犯罪恐惧

感的个体对于警察执法能力的评估更为积极③.一项针对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四国的比较研究

发现,被害经历对犯罪恐惧感及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的直接效应在四国的模型中都显著,由此说明犯

罪恐惧感在被害经历与警察信任间的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或完全中介)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④.
作为功能性模型的两个指标变量,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和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犯罪学研

究领域尚未明确,被害经历通过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起到间接效应的潜在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实

证探寻.因此,在充足的国际犯罪学文献支持下,本研究建立功能性模型变量与中国警察信任的路径

关系,并提出第一组假设:H１a:被害经历降低警察信任;H１b:被害经历提高个体犯罪恐惧感;H１c:个
体犯罪恐惧感越高,警察信任越低.

(四)普遍信任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机制

本研究将普遍信任作为表达性模型的第一个指标变量.普遍信任特指个体对于非特定社会网络

或群体(社会上大多数人或陌生人)的信任程度⑤,且有学者明确指出,对于“陌生人信任”程度的测量

是反映普遍信任的最直接方式⑥,本文亦采用该内涵界定标准.作为衡量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普遍信任被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⑦.本研究认为,普遍信任不仅可以对中国警察信任产

生直接影响,还能作为衔接被害经历与警察信任路径关系的中介变量.社会学习理论主张,信任是在

社会交互活动中习得的⑧,个体通过其经验的积累不断更新对普遍信任的认知水平⑨.同时,普遍信

任亦构成了基于对他人行为意图的积极期望而接受脆弱性的个人意图,人际互动下负面的社会体验

(如自身被害经历)将极大地打击个体对他人的积极期望,并提高其个人对社交脆弱性的接受难度.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被害经历所致的积极期望削减与脆弱性增加会对普遍信任产生连带作用,而
普遍信任的变化会进一步波及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水平.基于现有文献支持以及普遍信任中介机制

的合理性,本研究建立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的第一条路径关系并提出第二项假设:H２a:被害经

历(功能性)降低个体的普遍信任(表达性);H２b:个体的普遍信任越高,其对警察的信任程度也越高.
本研究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表达性模型中的第二个指标变量.在心理学领域,生活满意度通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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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①,作为衡量个体身心健康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活满意度涵

盖了个体的情感反应以及对特定事件满意度的判定.被害经历会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冲击,从
而严重损害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尽管有学者发现,被害经历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②,
但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却证实了被害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关联性③.与此同时,生活满意

度作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预测变量,也是影响警察信任的显著因素之一.可以说,中国警察信任与生

活满意度的关系更加密切.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之一,其工作职能与公众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警务职能的多元化使得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主观印象愈发深刻,“有困难找警察”这一简洁、响
亮的标语亦突显了警察职能的特质.由此可见,公众的生活满意度是检视警察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
然而,基于笔者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被害经历、生活满意度与警察信任之间的潜在中介关系机制尚未

明确.因此,为弥补现存文献的不足,本研究基于前述论证,探索性地建立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

的第二条路径关系并提出第三项假设:H３a:被害经历(功能性)会降低生活满意度(表达性);H３b:生
活满意度会提升警察信任.

除被害经历外,犯罪恐惧感也可能对普遍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由被害经历所致犯

罪恐惧感加剧会让公众产生一系列对于法律秩序、社会稳定、社区治安等社会因素的焦虑情绪④.随

着焦虑积累,个体的普遍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会受到严重损耗.现有研究表明,犯罪恐惧感的升高会显

著降低个体的普遍信任程度⑤和生活满意度⑥.此外,有学者探讨了普遍信任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证实了普遍信任的提高会显著促进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增加⑦.因此,基于对犯罪恐惧感、普遍信任和

生活满意度相关的现存文献分析,本研究建立起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之间的第三、第四条路径关

系以及表达性模型内部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第四项假设:H４a:犯罪恐惧感(功能性)降低普遍信

任(表达性);H４b:犯罪恐惧感(功能性)降低生活满意度(表达性);H４c:普遍信任(表达性)越高,生活

满意度也越高(表达性).
(五)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调节机制

除了研究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外,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影响两

模型与警察信任关系的外部调节机制.在社会科学领域,主观社会阶层一般是指个体对于自己所处

社会层级的内在感知⑧.本研究认为,主观社会阶层可以调节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关系是有据

可查的.一般紧张理论指出,被害经历增加个体犯罪恐惧感的这一过程,除受犯罪类别的影响外,更
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身特质、社会支持、个体社交等方面的素质与能力,这些变量会对被害经历影响犯

罪恐惧感这一路径产生显著调节作用⑨.有研究表明,女性和老年人更倾向于高估自身对于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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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程度,从而表现出应对被害时的高脆弱性①.不同层次的居住环境同样会调节被害经历与犯罪恐

惧的关系,那些居住在犯罪率更高社区的人们,被害经历对其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力越大②.因此,基于一

般紧张理论,本研究提出第五项假设:H５:主观社会阶层显著调节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关系.
社交媒体使用是本研究模型的第二个调节变量.２１世纪以来,新兴社交媒体正逐步替代世界范

围内的传统媒体,影响和塑造个体对于犯罪和暴力的主观认知.有学者认为,被害事件在新闻媒体中

的呈现方式会显著影响个体对于犯罪的主观认知③.正如教化理论所述,个体花费在社交媒体上的

时间越长,其对真实世界犯罪与暴力的恐惧越明显④.随着媒介工具的日新月异,个体将社交媒体作

为获取信息主要媒介的趋势愈发明显,但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对于信息完整性的掌握程度与偏误式

或筛选式的呈现方式,又会增加信息不真实与不准确的可能性.依据心理学领域的“锚定效应”理论,
个体会根据初始信息对之后的信息进行认知加工与评估判定⑤,而媒体对于犯罪的聚合性或夸大性

报道⑥,会加剧个体对于犯罪事件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形成对于犯罪的“锚定效应”.在这种心理暗示

的影响下,尽管个体可能处于安全情境,但只要情境中存在触发“锚定效应”的相关因素,便能够唤起

个体对于犯罪和暴力的恐惧与焦虑心理⑦.基于教化理论与“锚定效应”,本研究提出第六项假设:
H６:社交媒体使用显著调节犯罪恐惧感与警察信任的关系.

综上所述,经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在已有理论与假设的基础之上,本研究试图进行警察

信任解释模型的建构,将功能性模型中的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以及表达性模型中的普遍信任、生活

满意度四项指标变量建立路径关系,同时考虑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调节机制,形成“功能

性 表达性模型”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详见图１.

图１　研究假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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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简称 WVS)第七次(waveＧ７)的公开

数据①,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WVS项目采用GIS/GPS分层抽样方法,按照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的地

区人口比例,根据主要抽样单位(PSUs)、第二抽样单位(SSUs)、高级抽样单位(TSUs)和基础抽样单位

(BSUs)划分,进行了除新疆、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农村及城镇地区的六分层随机抽样(从国际化城

市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郊区).WVS项目问卷以入户访谈的形式发放,被调查人口覆盖１８周岁及

以上在被调查社区居住不少于１个月的中国居民,其最终收集到的问卷共计３０３６份,回复率为６１７％.
经过剔除相关问题的缺失值后,所采纳的有效问卷共计２６１９份,有效率为８６３％.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 Mplus８０、SPSS２０、Matlab２０２１a软件对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与调节作用分

析.通过 Mplus８０软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进行多重中介效应的路径

分析.出于分析可行性和准确性的考虑,本研究采用 Mplus８０软件中的 WLSMV(RobustStandard
ErrorsandMeanandVarianceAdjustedChiＧSquare)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该算法进行参数估计时会

忽视因样本数据分布非正态造成的偏误,因此其常应用于那些数据分布极端偏态的情形之中②.由

于本研究的模型在 Process插件中无相对应的选项(Model１ＧModel９２),笔者根据 Hayes提供的

Process语法③,自定义了Process数据模型.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可视化通过Process中的JohnsonＧ
Neyman技术完成.由于JohnsonＧNeyman技术无法分析双重调节效应,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多项式

曲面拟合技术(PolynomialCurvedSurfaceFitting,PCSF)对具有双重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可视化分

析,PCSF可视化分析通过 Matlab２０２１a实现④.
(三)变量与测量

１．因变量:警察信任度.WVS调查项目让被试者对下述问题进行回答来测量个体对警察的信任

程度:“您对下面这些组织(警察是其中一个)的信任度如何?”该问题选项共四项:非常信任＝１,比较

信任＝２,不太信任＝３,很不信任＝４.该变量既可以作为４级顺序变量,也可视为４点式连续变量

(从低信任度至高信任度),而 WLSMV算法可以同时应用于因变量为序列变量或非正态分布的连续

变量的样本情形,因此本研究采用该算法进行路径的参数估计.在进行分析之前,出于结果观测便捷

性的考虑,本研究将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即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警察的信任程度越高.

２．自变量:被害经历.WVS调查项目中关于被害经历的测量方式为:“过去的一年内,您是否成

为过犯罪活动的被害人?”选项为二分类设置,即没有＝０,有过＝１.

３．中介变量a:犯罪恐惧感.WVS调查项目中犯罪恐惧感的测量方式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和

您的家人是否由于犯罪率较高,在家感到不安全?”该问题的选项为４点式连续变量的设置方式,即经

常＝１,有时＝２,很少＝３,从不＝４.本研究在进行分析前将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即得分越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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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犯罪恐惧感越高.

４．中介变量b:普遍信任.选取 WVS调查项目中关于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作为本研究普遍

信任的测量方式,其问题为:“您对第一次见面的人的信任程度如何?”其选项为:非常信任＝１,比较信

任＝２,不太信任＝３,完全不信任＝４.本研究在进行分析前将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即得分越高,代
表个体的普遍信任程度越高.

５．中介变量c:生活满意度.WVS调查项目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式为:“把所有的情况都考

虑进去,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该题选项为“非常不满意＝１,,非常满意＝１０”的

１０点式连续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样本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６．调节变量a:主观社会阶层.WVS调查项目询问了个体主观层面的社会阶层位置,问题为:“人
们有时会把自己划分到高低不同的阶层,您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属于哪一个阶层?”问卷原始选项为高

层＝１,中高层＝２,中层＝３,中下层＝４,下层＝５.该变量既可以作为５级顺序变量,也可以视为５点

式连续变量(从低阶层至高阶层).本研究在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前将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即得分越

高,代表个体主观认为其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

７．调节变量b:社交媒体使用.WVS调查项目询问了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问题为:“您的社交

媒体(如微信、微博等)使用频率如何?”其原始选项为:每日＝１,每周＝２,每月＝３,少于每月＝４,不用＝
５.本研究在进行分析前将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即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越高.

８．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 WVS中所涉及的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下列７项.性别:男

＝０,女＝１;年龄:１８ ２４周岁＝１,２５ ３４周岁＝２,３５ ４４周岁＝３,４５ ５４周岁＝４,５５ ６４周岁＝５,６５
周岁及以上＝６;户口类型:城镇＝０,农村＝１;收入水平:低等水平＝１,中等水平＝２,高等水平＝３;婚姻

状况:无稳定的婚姻＝０,有稳定的婚姻＝１;受教育程度:没有受过教育＝０,小学＝１,初中＝２,高中(含中

专)＝３,大学(含大专)及以上＝４;工作状况:没有工作＝０,有工作＝１.

三、研究结果

(一)路径分析

笔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普遍信任、生活满意度与警察信任之间的路

径效应.图２显示了以标准化系数代表的分析结果,除被害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H３a)不显著

外,其他所有路径均显著,且符合研究假设所提出的假设方向.在功能性变量方面,个体的被害经历

会增加答复者的犯罪恐惧感(β＝０１４１,p＜０００１),而且也会降低他们的普遍信任(β＝ ００４８,p＜
０００１)与警察信任(β＝ ００４９,p＜０００１);犯罪恐惧感的影响效果与被害经历相似,会减少答复者

的普遍信任(β＝ ０１２７,p＜０００１)、生活满意度(β＝ ０１５０,p＜０００１)与警察信任(β＝ ００６８,

p＜００１);在表达性模型方面,普遍信任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β＝０１２２,p＜０００１)与警察信任(β＝
０１３１,p＜０００１);相同地,生活满意度可以强化警察信任(β＝０１３２,p＜０００１).

为进一步修正因样本分布非正态与方差异质性带来的系统误差①,本研究特采用Bootstrap分析

方法对模型中所涉及的所有总效应、间接路径效应值及其置信区间进行估计,重复抽样５０００次,结果

显示,表达性模型中的普遍信任(β＝０１４７,p＜０００１)与生活满意度(β＝０１３２,p＜０００１)对警察信

任的影响力(总效应)是功能性模型中被害经历(β＝ ００７３,p ＜００１)与犯罪恐惧感(β＝ ０１０６,

p＜０００１)对警察信任影响力(总效应)的１５６倍,可见,表达性模型对于中国警察信任具有更强的解

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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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模型的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进一步的间接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被害经历对警察信任的总效应中(００７３),
约三分之二是直接效应(００４９),其他三分之一为间接效应.此外,在功能性与表达性模型中的所有

特定间接效应中,除“被害经历→生活满意度→警察信任”“被害经历→普遍信任→生活满意度→警察

信任”无显著性影响外,其余各路径的标准化效应值均显著,在显著的特定间接效应中,以“被害经历

→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的路径影响力最大.
(二)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能够显著负向调节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关系(交互项系

数b ＝ ０１５２,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２９８,０００８]),社交媒体使用显著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与警

察信任的关系(交互项系数b＝００２１,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４３,０００１]),假设 H５与 H６均得到

验证.由于交互项系数无法清晰地体现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本文通过SPSS的Process３３插件中

的JohnsonＧNeyman法(简称JＧN法)①可视化地分析了各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②.图３显示了主观

社会阶层对于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调节效果,９５％置信区间下限(下曲线)在主观社会阶层取值

为３７３６(定义域为１ ５)时与X 轴交汇,因此当主观社会阶层取值小于３７３６时,主观社会阶层显著

调节被害经历与犯罪恐惧感的关系.也就是说,被害经历对犯罪恐惧感的正向影响力随个体主观社

会阶层的提升而减弱.就具体统计数据而言,主观社会阶层每提升１个单位,被害经历对犯罪恐惧感

的正向效应值减少０１５３.图４呈现了社交媒体使用对犯罪恐惧感与警察信任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９５％置信区间上限(上曲线)在社交媒体使用取值为２１５５时与X 轴交汇,因此当社交媒体使用大于

２１５５时,调节效应显著.换言之,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的负向影响力随个体社交媒体使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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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大,社交媒体使用每增加１个单位,犯罪恐惧感对警察信任的负向效应值增加００２１.

图３　主观社会阶层的调节效应 图４　社交媒体使用的调节效应

(三)双调节效应分析:多项式曲面拟合(PCSF)技术的应用

为更加清晰地呈现双调节变量共同作用下特定中介效应的变化情况,本研究通过 Matlab２０２１a
软件中的PCSF技术制作了有双重调节的中介效应可视图,以全域化呈现中介效应在两调节变量作

用下的可视结果.如图５所示,X 轴代表社交媒体使用,Y 轴代表主观社会阶层,Z 轴代表效应值,上
下曲面分别代表Bootstrap９５％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的拟合曲面,中间曲面则代表双调节变量共同

作用下的特定间接路径效应值的拟合曲面.结果显示,在“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路径

中,其上曲面与效应值为０的平面产生交汇,两面相交的四个切点坐标分别为:a(x＝５,y＝４０５２,z
＝０)、b(x＝３７２８,y＝５,z＝０)、c(x＝２４５７,y＝１,z＝０)、d(x＝１７８２,y＝５,z＝０).当x 与y 取

值范围位于ab与cd曲线之间的区域时,置信区间上下限内均不包含０,即此时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交

媒体双变量对该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在此区间内,“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的负

向路径效应值随着社交媒体使用的增加而增加,随着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降低,即较高水平的社交

媒体使用会扩大被害经历对警察信任的间接影响,较高水平的主观社会阶层会降低被害经历对警察

信任的间接影响.

图５　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效应

１６

“功能性 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



四、讨论与对策

(一)功能性模型与警察信任

本研究验证了功能性模型的内部关系及其对于中国警察信任的解释效力.这一结论完成了对

“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这一功能性模型重要内部机制的首次实证检验,表明了公众的

犯罪恐惧感在其被害经历影响警察信任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肯定了打击和预防犯罪对于

维护警察信任的关键作用.中国整体的犯罪数据已连续五年呈下降趋势,从２０１５年的７１７万余起下

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４７０万余起,且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接触型暴力犯罪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①.
这种社会整体犯罪数量的持续性降低,离不开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公安机关应进一步提升犯罪治

理和预防能力,减少社会犯罪率和个体被害率,这将有效提高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程度,维护政府的

合法性与权威性.与此同时,还应当大力强化刑事司法领域的被害人安抚工作,落实“恢复性司法”理
念,重视解决被害人与其原有社会关系间存续的问题,形成对全体社会公众进行被害预防以及被害后

心理干预的外在可靠支撑.
研究发现,功能性模型中的犯罪恐惧感是被害经历影响警察信任的重要中介变量,因此降低公众

的犯罪恐惧感同样可以提升个体对警察的信任程度.一项有关热点警务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犯罪热

点区域仅需适度提高警察的巡逻密度就可以显著地降低该区域的失序水平②.因此,公安机关可以

通过增设街道警务站、增加警察巡逻频率、定期召开警民意见交流会等活动,来提升公众的见警率,从
而缓解其对于犯罪或被害的担心与恐惧.此外,公安机关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警察部门的各城市犯罪

统一报告模式,结合相关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自身管辖城市的各类犯罪发案数量、发案率、犯罪变化

趋势予以数据化处理,并通过警务自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官方报告发布,用客观的统计数据来估计并

预测公众所面临的犯罪被害风险以及城市安全状况,形成公众对社会治安情况的正确认知.
(二)表达性模型与警察信任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功能性 表达性模型”可作为解释中国警察信任的理论框架.作为表达性模

型的两项重要指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普遍信任除了对警察信任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外,还在被害经

历与警察信任之间起着相应的中介作用.从整体架构上看,功能性指标与表达性指标直接影响公众

对警察的信任,且功能性模型指标通过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使公众的警察信任程度发生相应变

化.这些重要发现给日后的警察信任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具体而言,首先,本研究发现,被害经历并不直接影响个人的生活满意度,而是通过提高犯罪恐惧

感和降低普遍信任的传导机制间接发生作用.这表明,当被害事件发生后,个体对于日后犯罪威胁的

担心程度以及对于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会显著降低其生活质量,这两种负向心理效应的持续弥散会给

本就遭受物质或身体损害的被害人造成二度精神伤害,进而促使其将这种不适感转嫁给公安机关,最
终形成对警察的负向评价.其次,本研究对于“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生活满意度→警察信任”“被
害经历→犯罪恐惧感→普遍信任→警察信任”“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生活满意度→普遍信任→警

察信任”三条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对以后的警察信任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发现,表达性模型对于中国警察信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一研究结论除统合了以

２６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靳高风、杨皓翔、何天娇:«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犯罪形势变化与趋势———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中国犯罪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Sherman,W．,& Weisburd,D．,“GeneralDeterrentEffectsofPolicePatrolinCrime‘HotSpots’:ARandomized,ConＧ
trolledTrial”．JusticeQuarterly,１９９５,１２,pp．６２５６４８．



往研究中有关被害担忧①、安全关切②、生活满意度与社会信任③等两模型内在变量之于警察信任的

作用机理外,更极大地契合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与警察角色的转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公众对于警察群体的“功能性期待”向“表达性期待”演进的趋势.在传统观念

下,遭遇被害或对犯罪具有较强感知的个体,会将更多主观期待附着在警察对于犯罪分子的打击力

度、破案速度、威慑效果等功能性维度之上.然而,随着社会安定程度、社会防卫水平以及人们生活质

量的提升,公众对于犯罪问题的应对能力得到显著强化,个体对警察角色的期望已不局限于功能性维

度;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幸福感、社会信任度、社区凝聚力等目标已然

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固有形式.因此,相关部门应在夯实功能性警务职责的前提下,进一步推

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系统性战略,继而实现功能性与表达性

警务职能的兼顾,这对于巩固警察信任、促进警民关系融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主观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显著调节功能性模型对于警察信任的影响力.从研究结

果来看,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对于“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路径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即个体被害

经历对于个体犯罪恐惧感的影响力会随着其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降低.那些认为自己所处社会地

位较高的个体,在遭受犯罪侵害后的心理负向波动比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更轻微.这可能是由

于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被害人,在面对财产损失、身体损伤、精神挫折等危害结果时,会在对于该负向

事件的后续认知加工过程中通过调取更多权重的“社会支持”或“社会资本”来削减内心的恐惧情绪,
即认为自己的社会资源足以应对上述危害结果,从而迅速填平犯罪所带来的损失.相对而言,主观社

会阶层较低的个体并不能迅速削减被害事件本身所带来的不良情绪体验,因其认为自己的现实处境

无法承受被害后果,从而使得恐惧情绪难以及时缓解,甚至造成二次被害的发生.
由此可见,社会阶层分化所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已经显现,政府和社会各界应提高对此问题的重视

程度,并尝试从以下方面提升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首先,应引导公众对于个体社会价值高低的

比较取向.互联网时代科技革新飞速,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仍存在部

分扭曲的社会价值观侵蚀着人们的主观认知,如一些人习惯于将物质财富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致使低收入个体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处于劣势地位.针对此,政府和社会应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知识

文化、人际关系、身心健康等其他维度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指标,丰富社会阶层的内涵,从而使公众在遭

受犯罪侵害后,迅速地通过自我调节机制达到平复心态的效果,削弱因主观社会阶层比较所造成的剥

夺感的消极影响.其次,应继续加强“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在经济权利、政治

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的均等化,帮助公众减少消极情绪的持续危害.
(四)社交媒体使用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同时证实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会显著调节功能性模型对警察信任的影响力.结果显示,个
体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于“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直接路径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这表明,那些经

常通过社交媒体接受社会讯息的个体,可能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而过度关注和解读某些犯罪事件,从
而导致其扩大负向情绪体验,甚至形成对于涉警负向信息的注意偏好.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依托于

社交媒体平台的线上警务模式逐渐成为公安机关进行警民互动的主流途径④.发达的社交媒体也让

人们的实时消息分享与情绪宣泄变得越发便捷,而这种线上催化与共情效应会强化个体对警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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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有认知偏向,产生一种对警察信任的舆论导向作用.当警察在社交媒体中的政务宣传或危机公

关效果不佳时,可能会降低那些使用社交媒体的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程度①.同时,有研究表明,个
体在社交媒体中看到有关警察的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频率,均会显著影响其对警察的信任程度②.
所以,那些由于遭受被害或内心犯罪恐惧感高而选择不信任警察的个体,通过高频次的社交媒体使用

行为,其在线上与他人进行警察评价、涉警事件讨论的机会增加,且所见涉警推送的概率也相继提升,
这种社交媒体使用的调节作用机制便得以体现.因此,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社交媒体对警察信任的

调节作用更加凸显了宣传警察正能量的重要性.当然,公众个体也应减少对于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
杜绝盲目跟风与从众心理,形成独立思考与判断,从而达到弱化某些社交媒体不良舆论导向的最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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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strumentalmodelsuggeststhattheprimary waytoincreasepolicetrustisto
preventandcontrolcrimesandenhancethesenseofsafety,whereastheexpressivemodeldenotes
thatpolicetrustcanbecultivatedbymaintainingsocialjusticeandcommunitycohesion．Toextend
theexistingliterature,thecurrentresearchaimstoproposean“instrumentalＧexpressivemodel”to
examineitseffectsonChinesepolicetrust．UsingthedataofWorldValueSurvey２０１７Ｇ２０２０(ChiＧ
na),weimplemented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totestthepredictabilityofthe“instrumentalＧexＧ
pressivemodel”onChinesetrustinthepolice．TheresultsshowthatthereisasignificantpathrelaＧ
tionshipbetweeninstrumentalvariables(i．e．,victimizationexperienceandfearofcrime)andexＧ
pressivevariables(generalizedtrustandlifesatisfaction),indicatingthatthe“instrumentalmodel”
affectspolicetrustthroughthe“expressivemodel”．Forthemoderatingeffectanalysis,wefound
thatsubjectivesocialclassnegativelyregulatesthedirectpathofvictimsexperienceofcrimefear,
whilesocialmediausesnegativelymoderatestheeffectofcrimefearonthedirectpathofpolice
trust;Underthejointregulationofsubjectivesocialclassandsocialmediause,theintermediary
patheffectvalueof“victimsexperience→crimefear→ policetrust”ispositivelyassociatedwith
socialmediauseintensityandisnegativelyassociatedwithsubjectivesocial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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